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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以上信息详情请登录网站

www.cbex.com.cn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涿州市晋先水泥有限公司债权委托类

资产招商转让

项目概况：

债务人涿州市晋先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晋先；公司位

于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兰营乡张坊；行业类型：建材业。 截至2013

年12月30日涿州市晋先水泥有限公司欠农行本息合计58，313，

777.97元，其中本金22，695，000.00元，利息35，618，777.97元。债权

抵押物为土地、房屋及机械设备等。

项目和抵押物详情请参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市支行

转让价格：面议

公告期限：2014年5月15日至2014年6月12日

联系人：郭先生 010-57896598、王先生 010-57896522

保定市西大洋供水有限公司债权委托

类资产招商转让

项目概况：

债务人保定市西大洋供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崔领谦；公司

位于保定市韩村南路99号；行业类型：水利。 截至2014年5月7日涿

州市晋先水泥有限公司欠农行本息合计248，234，404.55元， 其中

本金128，610，000.00元，利息119，624，404.55元。由保定市供水总

公司保证担保及收费权质押担保。

项目和抵押物详情请参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

转让价格：面议

公告期限：2014年5月14日至2014年6月13日

联系人：郭先生 010-57896598、石先生 010-57896550

云南施普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资

产债权本息

项目概况：

债务人云南施普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 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志祥。 公司位于昆明市海源路

30号。 行业类型：医药制造业；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螺旋

藻养殖、药品科研开发、加工与销售、医药科学研究和饲料加工等。

截至2014年3月20日施普瑞公司欠农行本息合计230，597，050.26

元，其中本金107，400，000元，利息123，197，050.26元。 债权抵押

物为养殖厂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等。

项目和抵押物详情请参见北金所网站www.cfae.cn。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转让价格：10，320万元

公告期限：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6月16日

联系人：郭先生 010-57896598、石先生 010-5789655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3BJ1005848-2

中航国际物流

(

天津

)

有限公司

70%

股权

22595.56 10017.79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

海

、

陆

、

空运

）；

仓

储服务

；

国际贸易等

。

10500

G314BJ1006049-2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

股份有限公司

2700

万

股股份

（

6.12%

股权

）

/ /

注册资本

：

44101.9253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制造风机叶片

。

一

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销售风机叶片

、

机

械设备

、

电器设备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维修保养风机叶

片

。

9478.8

SW1405BJ00036

(GR2014BJ1000364)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3

层

6

单元

302

室房产

/ 406.059818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3

层

6

单元

302

室房产

412.0

SW1405BJ00035

(GR2014BJ1000365)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2

层

6

单元

201

室房产

/ 480.8307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2

层

6

单元

201

室房产

485.0

SW1405BJ00044

(GR2014BJ1000356)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2

层

6

单元

202

室房产

/ 405.23826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2

层

6

单元

202

室房产

412.0

SW1405BJ00037

(GR2014BJ1000363)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3

层

6

单元

301

室房产

/ 481.80550999999997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3

层

6

单元

301

室房产

485.0

SW1405BJ00038

(GR2014BJ1000362)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4

层

6

单元

401

室房产

/ 486.81557999999995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4

层

6

单元

401

室房产

488.0

SW1405BJ00039

(GR2014BJ1000361)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4

层

6

单元

402

室房产

/ 410.282244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4

层

6

单元

402

室房产

412.0

SW1405BJ00040

(GR2014BJ1000360)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5

层

6

单元

501

室房产

/ 481.80550999999997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5

层

6

单元

501

室房产

482.0

SW1405BJ00041

(GR2014BJ1000359)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5

层

6

单元

502

室房产

/ 406.059818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5

层

6

单元

502

室房产

408.0

SW1405BJ00042

(GR2014BJ1000358)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6

层

6

单元

601

室房产

/ 606.2931679999999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6

层

6

单元

601

室房产

608.0

SW1405BJ00043

(GR2014BJ1000357)

北京市西城区东经

路

2

号楼

6

层

6

单元

602

室房产

/ 589.330092

转让资产为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西城区东经路

2

号楼

6

层

6

单元

602

室房产

590.0

XZ1402BJ02717-3

山东三元乳业有限

公司

2

台燃煤蒸汽锅

炉

38.75 38.75

山东三元乳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

2

台燃煤蒸汽锅炉对外进行转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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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SW1405BJ00034

(GR2014BJ1000353)

向家坝水电站右

岸

EL.380m

拌和系

统的设备及构件

资产

/ 863.37

转让资产为三峡金沙江川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向家坝水

电站右岸

EL.380m

拌和系统的设备及构件资产

863.37

SW1405BJ00032

(GR2014BJ1000352)

中国嘉陵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车辆

类资产

/ 15.68

转让资产为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

）

拥有的中国嘉陵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车辆类资产

14.85

SW1405BJ00033

(GR2014BJ1000351)

中国嘉陵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金切

设备类及部分转

配套单位资产

/ 510.748

转让资产为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

）

拥有的中国嘉陵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切设备类及部分转配套单位资产

482.6561

G314BJ1006086

北京国翔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37%

股权

/ /

注册资本

：

4917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

项目

：

资产管理

；

资产投资

；

资产重组

；

资产处置

；

企业与资产的

受托管理

；

投资咨询

；

财务咨询

；

产权经纪

。

551.54

G314BJ1006087

北京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1.37%

股权

/ /

注册资本

：

15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

项目

：

仅限开展清算工作

。 （

执照有效期至

2014

年

06

月

30

日

）

28.574

SW1405BJ00030

(GR2014BJ1000349)

长航凤凰股份有

限公司瑞江

7

号

、

瑞江

8

号

、

荣江

14033

三艘船舶

/ 734.275

转让资产为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拥有的长航凤凰股份

有限公司瑞江

7

号

、

瑞江

8

号

、

荣江

14033

三艘船舶

960.0

SW1405BJ00028

(GR2014BJ1000347)

汕头市龙湖成德

工业村

C

座

601

房

、

D

座八层房产

/ 484.18

转让资产为南航集团经济发展公司拥有的汕头市龙湖成德工业

村

C

座

601

房

、

D

座八层房产

484.18

SW1405BJ00031

(GR2014BJ1000348)

北京市朝阳区来

广营东路南国营

东郊农场天域新

城大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及在

建工程

/ 18931.13

转让资产为中设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的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东路

南国营东郊农场天域新城大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18931.13

XZ1405BJ03211

北京印刷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印刷

二厂对开双面胶

印机一台

/ 10.9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所属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印刷二厂持有的对开双面胶印机一台对外转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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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01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023

）

02363622638

、

023636223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4CQ1001480

湖南金麓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3.09%

股权转让

147909.74 63520.7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34.73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物业管

理

。 （

凭许可证经营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147909.74

万元

，

净资产为

63520.78

万元

，

该

3.09%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5736.6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

www.cquae.com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15811221178

5736.6

G314CQ1001479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云南良方制药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

17.77%

）

\ 52023.36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142.86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中西药原料及制剂

、

中成药的生产

、

加工及自产自销

（

经营范围按医药

、

卫生两许可证经营

）。

经评估净资产为

52023.36

万

元

，

该全部股权

（

17.77%

）

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9245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

情见

（

www.cquae.com

）

网站公告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15811221178

9245

G314CQ1001478

重庆市永川区扬帆

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1.98%

股权转让

639.79 389.9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303.5

万元

，

经营项目

:

普通货运

、

危险货物运输

、

大型物件运输

。

经

评估总资产为

639.79

万元

，

净资产为

389.92

万元

，

该

1.98%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7.8

万

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www.cquae.com)

公告

。

联系方式

：

023-63622638

唐女士

7.8

G314CQ1001477

四川中物科城投资

有限公司

30%

股权

转让

3675.17 3672.71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科技地产开发与经营

；

产业投资与科技项目孵

化

；

科技园区开发

、

运营与管理

。

经评估总资产

3675.17

万元

,

净资产为

3672.71

万元

，

该

30%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1170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

息

，

请详见网站

(www.cquae.com)

公告

。

联系方式

：

颜先生

18623330833

1170

G314CQ1001476

贵阳诚通西部物流

有限公司

51%

股权

转让

\ 7074.42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5498

万元

，

经营范围

：

普通货物运输

、

货物道路运输代理

、

仓储

、

配

送

、

信息咨询服务

；

铁路货物运输代理

；

集装箱及集装化中转陆路联运服务

；

货物装卸

，

废旧金属回收

、

销售

，

销售金属材料

、

汽车配件等

。

经评估净资产为

7074.42

万元

，

该

51%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4050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

详见网站

(www.cquae.com)

公告

。

联系方式

：

颜先生

010-51085788-8005 18623330833

4050

G314CQ1001473

重庆市璧山顺山机

械有限公司

11.33%

股权转让公告

19622.87 -1883.8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加工销售

：

微型汽

（

轿

）

同步器总成系列

产品配件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汽车零部件

、

摩托车配件

、

机床配件

；

配件热处理

加工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19622.87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1883.8

万元

，

该

11.33%

股

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115

万元协议或者竞价转让

。

该项目的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

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quae.com)

公告

。

联系电话

：

023-6362258313996302405

黎先生

115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3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为0.16元，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152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44元。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2

日

●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23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一、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2014年5月7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恒生电子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5月8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二、 利润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5月22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 � �本次分配以617,805,18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

（含税），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2元，共计派发股利98,848,828.8元。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2012� 年11� 月16� 日财政部

发布的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0.152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本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2009�年1�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所得税后的

金额，即按每股0.144元派发红利。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2

日

(二)� �除权（除息）日：2014年5月23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22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实施办法

1、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股东外，其余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红利全部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28829702、28829378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南大道3588号 恒生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53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5月19日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根据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一案， 并于 2014年 5 月 9 日指定广东

晨光律师事务所与众环海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

司珠海分所联合担任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人。 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 2014年 7月 13日前，向珠海鑫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与众环海

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分所申报债权（申报

材料交至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北路 2099 号安广大厦 1910

房；邮政编码：519000；联系人：李东菊、李恒芳；

联系电话：0756-3263913、3263926），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珠海鑫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

9 时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楼天平厅召开。 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

特此公告。

(2014)珠中法民二破字第 1-1号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15.31208�

16.40612�

24.16992�

12.30407�

9.02638�

10.76914�

8.84630�

9.32892�

7.33507�

本次公告(2014-088)仅反映

投资账户截止 2014 年 5 月 15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

为 2014 年 5月 20日。 信诚人寿

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

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请查

询信诚人寿 全国 服务电 话 ：

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股票代码：

600279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2014－029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人民币0.070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0.0665

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0.0630

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22日

●除息日：2014年5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8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4年4月3日，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

4月4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 �发放范围：截至2014年5月22日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342,092,2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0元

（含税），共计派发股利23,946,458.34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22日

（二）除息日：2014年5月23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5月28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5月22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一）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

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

份2013�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

对象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三）扣税情况

1、对于个人账户、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暂

按5%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665元。 如股东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额按50%计入应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额按25%计入应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部分，由该股东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从其个人资金帐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依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10%的企业

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后，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0.063�元向其发放

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

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

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

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10%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

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0.0035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本公司将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3、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股东的所得税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07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证券部

电话：023--63100879、63100700

传真：023--63100700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318号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19日


